
为了加强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的安全监督管理，防止

和减少危险化学品事故，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，我部

组织对《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暂行规定》（国家

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40 号）进行了修订，形成了《危

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安全监督管理规定（修订草案征求意见

稿）》（以下简称修订草案）。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修订必要性

为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危险化学

品安全管理条例》有关要求，《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监督

管理暂行规定》（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40 号）于

2011 年出台实施，成为预防危险化学品重特大事故发生的重

要规章。为配合 2014 年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的

修订实施，2015 年对《暂行规定》进行了局部条款修订，规

范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的监督管理。

按照党的二十大关于“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

防转型”的要求，突出加强重大危险源安全监管，突出抓安

全风险的源头防控、常态管控、监测预警。应急管理部建立

了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风险监测预警系统，全国 7000 多家

企业的 2 万余个一、二、三、四级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已



全部接入系统，利用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风险监测预警系

统，实施数字化智能化监管，提升重大危险源信息化管控水

平。从 2020 年开始建立完善了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“消

地协作”联合监管机制，每年组织开展两次重大危险源联合

督导检查，整改消除了一大批风险隐患。组织企业建立重大

危险源安全包保责任制，企业明确每处重大危险源的主要负

责人、技术负责人、操作负责人的安全包保责任，纳入政府

部门日常监管和执法检查范畴。修改后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安全生产法》已于 2021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，需要修改有关

规定进行衔接。

鉴于《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暂行规定》已实

施十余年，部分内容不能适应当前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的需

要。同时，近年来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实践中行之有效的措

施需要上升为规章规定，因此，亟需对《暂行规定》进行修

订。

二、修订过程

前期，我部在征集各省级应急管理部门修改建议的基础

上起草了修订草案初稿；将初稿发出征求了部分重点省份应

急管理部门和有关中央企业意见，结合反馈意见对修订草案

初稿修改完善；后来将修订草案发出征求各省级应急管理部

门和部机关有关司局的意见建议，综合有关方面意见作了进

一步研究修改，形成了目前的修订草案。

三、主要修订内容



修订草案共 6 章、44 条，主要修订内容有：

（一）完善了规章名称和适用范围。本规章实施十多年，

相关规定和要求已经运行比较成熟，删除规章名称中的“暂

行”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和应急管理部门

安全监管职责，并与有关危险化学品生产、经营安全的现行

部门规章相衔接，明确规章适用范围是从事危险化学品生

产、储存、使用和经营的企业。（第二条）

（二）优化了重大危险源辨识、分级及安全评估要素。

有关辨识分级和评估要求与《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》

（GB18218）、《危险化学品生产装置和储存设施风险基准》

（GB36894）、《危险化学品生产装置和储存设施外部安全防

护距离确定方法》（GB/T37243）进行衔接，不再保留《暂行

规定》的附件 1、附件 2。《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

关于办理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

（法释〔2015〕22 号）规定，3 人以上重伤事故与亡人事故

均属于后果严重的情形。因此，新增规定企业发生 3 人以上

重伤事故的应当重新进行辨识、分级及安全评估。（第八条、

第九条、第十一条）

（三）突出强化了利用信息化手段实施重大危险源安全

监管和监测预警。明确应急管理部门建立完善危险化学品重

大危险源安全风险监测预警等信息化系统，危险化学品企业

接入监测预警系统，实现重大危险源监测预警、备案核销、

统计分析的信息化管理。强化“互联网+监管”，应急管理部



门运用信息化手段开展在线巡查抽查工作。（第六条、第十

三条、第二十五条、第二十七条、第二十八条、第三十二条、

第三十三条）

（四）进一步完善重大危险源监管工作机制。落实安全

包保责任制度，实施开车前安全风险自查评估。固化“消地

协作”联合工作机制，要求企业开展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

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数字化建设并有效运行。（第

四条、第十二条、第十六条、第二十条、第三十三条、第三

十五条）

（五）严格重大危险源企业及有关责任人员安全生产违

法行为的处罚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贯彻实施〈中

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〉的通知》等有关法规，增加监测

监控系统和有关数据不符合规定、未将监测监控有关数据接

入监测预警系统或者未有效运行、开车前未进行安全风险自

查评估、关闭监控、篡改数据信息、对属于 7 种重大隐患情

形违法行为的处罚。（第三十八条、第三十九条、第四十一

条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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